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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安全維護宣導 

地震處於戶外，需注意不同狀況 雖然相對來說較為安

全，但處於不同戶外地點，仍然需要注意不同狀況。  

1. 如果你正 

好鄰近山 

坡、崖邊 

等處，地  

震後避難 

時請務必 

注意落石、或土石崩塌的狀況發生。  

  2. 如果你正在都市裡，地震後行走在路邊時，請留意上

方是否有建築物的鬆脫、掉落物件，如玻璃、招牌、

高空 吊車等。鬆脫物件未必是在地震當下才會掉

落，請務必留意危險！在震後盡快遠離高樓旁邊，也

是一個避難好選擇！  

  3. 如果你身處海嘯影響範圍，請注意海嘯警報(海嘯警

報聲響或手機警報簡 訊)，並馬上往高處移動。如果

身處海嘯高風險地區，除非自身所在建築已經於地震

中受損、或是建築高度明顯不夠，否則建議馬上先往



高處移動。聽從疏散人員指示。以垂直避難為原則，

建議高度為 3層樓以上如附近無高樓，則往內陸及高

處避難若避難不及，尋找固定物抓牢避難路程若為短

距離，則儘量不要使用車輛開車的人要注意塞車，路

上的行人要注意混亂所衍生的車禍問題。 

 注意可能的第 2波海嘯注意！地震結束後，看上去風平

浪靜的海邊不代表危機已完結！如果震央在海上，那麼海

嘯可能會過好一陣子才襲擊岸邊，可能間隔數十分、數小

時，而且也可能會有多批大浪前後抵達。所以請務必保持

通訊暢通，留意手機或電視上的海嘯警報，做出當下最正

確的避難判斷！                   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                                               

 

違法查詢資料洩漏機密 

【案例】 

甲、乙、丙等人分別為稅捐單位之稅務員、助理稅務員及

房屋稅課承辦人，均為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緣起於

該等有共同友人丁以徵信社為業，丁均以傳真或電話方式

通知，用被查詢人身分證字號等資料，請甲等代查個人財

產資料，再由甲等利用職務上操作電腦終端機之機會，或



利用同事離開座位末關電腦之際，將建檔儲存於電腦中之

待查對象個人財產資料，以身分證字號叫出後，再將資料

交付或傳真回覆予丁，丁每月委查數十件不等，每件支付

甲等人報酬新臺幣（下同）二百元、一千元不等，丁則將

所查得資料轉交委託調查之客戶，並收費牟利。 

本案經地檢署指揮調查單位偵辦，偵查終結以甲、乙與丁

係共犯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對於主管之事務

直接圖利罪及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條第一項洩漏國防以外之

秘密罪嫌；丙與丁係共犯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五

款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利用職權機會圖利罪及刑法第

一百三十二條第一項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罪嫌；丁雖非公

務員，但與甲等人所犯對於主管事務，直接圖利、對於非

主管或監督事務圖利及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等罪，具有犯

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皆為共同正犯，依法提起公訴。

本案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更一審判決，丁共同連續公

務員洩漏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處有期徒

刑壹年參月；甲、乙、丙共同連續對於主管之事務，直接

圖利及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利用職權機會圖利，均

各處有期徒刑貳年陸月，褫奪公權兩年；甲、乙、丙之所



得財物並予追繳沒收。 

【研析】 

甲、乙、丙等人係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明知個人財

產資料係屬國防以外之機密，非因機關公務所需或利害關

係人，不得任意調取，竟利用職務之便調取資料，提供相

關業者牟利，並從中獲得不法利益，除嚴重影響公務人員

形象外，並誤導民眾不正確觀念，以為只要有管道即可取

得公務機密資料。少數公務員恪遵法令觀念薄弱，保密警

覺不足，致同事可任意使用他人電腦，或取得開機密碼，

使密碼喪失應有之防護作用。另查詢電腦建檔資料作業程

序上，只要係該管稅務人員，事前及事後均不必向上級報

備，即可取得所查詢之資料，故程序上有嚴重瑕疵，亟待

改進。建議如下： 

1.利用電腦查詢、調閱資料應登記列冊，事後並應報

請上級核備，嚴以管制，杜絕類似情事再度發生。 

2.將本案例列為保密工作之宣導資料，促使有關單位

人員於使用電腦或查詢、調閱資料時，能時時提高

保密警覺。                 資料來源：內政部政風室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網路安全小叮嚀 

一、不開啟可疑郵件，不點選陌生網站，不下載不明軟

體。 

二、加裝防毒軟體，適時更新補漏。 

三、勿開啟不明郵件，勿點選陌生網站。 

四、網路資料要分級，重要檔案不共享。 

資料來源：清流月刊 

 

消費者保護宣導 

「運動票券查核，球迷觀賽安心」 

為檢視職籃球團對於「運動賽事票券定型化契約應記

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遵循狀況，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以

下簡稱行政院消保處) 會同教育部體育署於112 年11 月至

本(113)年1 月間辦理「112 年度運動賽事票券定型化契約

查核」。 

行政院消保處對台灣頂級職業籃球大聯盟(簡稱T1 聯

盟)及台灣職業籃球聯盟(簡稱P.LEAGUE+聯盟)共11 支球團

之售票規則進行查核，每支球團均查核「退票機制」、

「票券毀損、滅失及遺失之入場機制」、「消費爭議處



理」及「保險」等8 項目。查核結果發現，11支球團之售

票規則均有部分內容不符合規定。球團名稱及違規項目，

詳如查核結果彙整表。對於售票規則不符合規定之職籃球

團，行政院消保處已請教育部體育署召開查核結果說明

會，督導球團進行改正。各球團均已依「運動賽事票券定

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規定，改正完竣在案。 

本次查核項目中，以下列各項違規情節較為嚴重，其違規

件數及主要違規態樣如下： 

一、違反「退票機制」規定，共計10支球團。 

(一) 個人因素無法入場觀賽，退票時限計算方式錯誤。 

(二) 天候或不可抗力因素延賽，限制消費者須於宣布延賽

後「1 小時內」辦理退票，逾時不受理。 

二、違反「票券毀損、滅失及遺失之入場機制」規定，共

計4支球團。 

(一) 球團「網站」或「紙本票券」均未揭示票券毀損、滅

失及遺失之入場機制。 

(二) 票券遺失時，要求消費者踐行「運動賽事票券定型化

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所未規定之程序(例

如：向售票平台「登記」、出示「切結書」、向警察



機關「報案」等)，始得入場，提高消費者入場之困

難度。 

三、違反「消費爭議處理」規定，共計4支球團。 

(一) 球團「網站」或「紙本票券」均未揭示消費爭議處理

機制。 

(二) 僅提供「售票平台」之客服電話，而完全未提供球團

之聯繫方式，消費者無法直接聯繫球團。 

四、違反「保險」規定，共計2支球團。 

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保險金額不足」。 

行政院消保處呼籲各職業球團、各單項協會及運動賽

事主辦單位，公開銷售運動比賽門票時，除應依照「運動

賽事票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規定，擬定

售票規則，保障球迷購票觀賽權益外，更應確保比賽場館

之安全，不得有超賣門票或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保險

金額不足」之情況發生。 

行政院消保處提醒消費者，購買運動比賽門票前，可

先至官網或售票平台網頁檢視各職業球團、各單項協會或

運動賽事主辦單位所提供之售票規則是否符合「運動賽事

票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規定。倘遇 



售票規則不合規定之比賽，應拒絕購票，並可向主管機關

檢舉，以確保自身權益。 

資料來源：消費者保護處 

 

廉政案例宣導 

私運廢棄物，關說犯錯誤 

【故事簡述】 

曾貪心經營一家廢棄物清運公司，如要清運一般事業廢棄

物，應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但是，

曾貪心只想便宜行事，將一般事業廢棄物偷偷運到小島市

公所垃圾場隨意傾倒了事，於是找上民意代表賈關懷，請

他協助私運事業廢棄物進場。賈關懷與清潔隊隊員放水弟

商議後，由放水弟向曾貪心收取每車次新臺幣（下同）1 

萬8,000 元後，即同意進場傾倒，並由賈關懷出面向垃圾

場場長倪大偉關說放行事宜，倪大偉害怕賈關懷民意代表

的身分，不得已就接受關說。 

曾貪心私運事業廢棄物到垃圾場時，放水弟就關閉監視器

及開啟大門，直接讓車輛進場，每車次所得金額自行取走

放行費用1,000元，其餘全數交給賈關懷，總計放行60車

次，曾貪心支付108萬元。另外，倪大偉有時在場，卻不加



阻止，甚至偶爾駕駛堆土機，幫忙掩埋事業廢棄物，放水 

弟事後，也會請倪大偉喝酒，並曾交付2,000元，請倪大偉

自行拿去買酒喝。 

賈關懷、放水弟均明知廢棄物清理法第41條規定，從事廢

棄物清除、處理業務者，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的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

理機構許可文件，方可進行，卻縱容曾貪心進場傾倒事業

廢棄物，並圖得108萬元不法利益。場長倪大偉雖然是被動 

配合，僅獲得2,000元的微薄不法利益，仍會構成圖利罪。 

最後，賈關懷、倪大偉、放水弟等3人，被法院依違反貪污

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圖利罪，判處2年8個月至5年6

個月不等有期徒刑，褫奪公權3年。 

【溫馨叮嚀】 

清潔隊員經指派管理垃圾場，負責垃圾場警衛管理、車輛

進出管制、廢棄物傾倒處理等事項，具有執行廢棄物清理

法所定判斷、收取廢棄物的法定職務權限，屬於「依法令

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的公

務員。 

倪大偉事前已知放水弟及賈關懷打算將垃圾場提供違法業



者傾倒事業廢棄物，卻未即時向上級主管人員報告，除縱

容違法情事發生，還駕駛推土機幫忙掩飾不法行為，雖然

僅獲得2,000 元不法利益，並經法院考量違法情節酌減其

刑，仍被判處有期徒刑及褫奪公權。 

公務員肩負依法行政的使命，遇有民意代表關說，應依公

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11 點規定，公務員遇有請託關說，應

於3 日內簽報機關長官並知會政風機構，由機關長官及政

風單位協助處理；若抵擋不了關說壓力，就可能會一樣圖

利業者，有害公益又砸了自己飯碗，落得雙輸的結果。 

【參考法規】 

廢棄物清理法： 

第41條從事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者，應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

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受託清除、處理

廢棄物業務。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在此限：（第 1 項，後略） 

第46條第4款：條文同前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第2點 本規範用詞，定義如下：（五）請託關說：指其內



容涉及本機關（構）或所屬機關（構）業務具體事項之決

定、執行或不執行，且因該事項之決定、執行或不執行致

有違法或不當而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第5款） 

第11 點 公務員遇有請託關說，應於3 日內簽報其長官並

知會政風單位。 

第12 點 各機關（構）之政風機構受理受贈財物、飲宴應

酬、請託關說或其他涉及廉政倫理事件之知會或通知後，

應即登錄建檔。 

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條文同前 

法務部廉政署檢舉管道 

為有效打擊貪瀆不法，法務部廉政署提供「多元管道受理

民眾陳情檢舉」。 

一、現場檢舉 

廉政署北、中、南部地區調查組均設有專人負責受理

現場檢舉事項，時間為上班日08：30-12：30及13：

30-17：30。 

二、電話檢舉 

設置0800受理陳情檢舉免付費專線電話「0800-286-

586」(0800-你爆料-我爆料)上班日08：30-12：30、



13：30-21：30。 

週休二日及國定假日08：30-12：30、13：30-17：30。 

三、書面檢舉：郵政信箱「100006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

箱」。 

四、傳真檢舉：傳真專線「02-23811234」。 

五、網頁填報：開啟廉政署網站首頁「檢舉和申請專區」-

「我要檢舉」。 


